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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本部「補助民間單位社會工作人員薪資制度計畫」之社工人

員起薪配合114年軍公教員工待遇幅度調整案，請查照。

說明：

一、依據本部「補助民間單位社會工作人員薪資制度計畫」柒、

實施方式一、（一）起薪：社工人員3萬7,765元、社工督導

4萬4,239元，114年起依軍公教員工待遇幅度調整之。

二、查行政院人事行政總處業於113年7月22日公布軍公教員工待

遇自114年1月1日起調整3%，爰114年起配合調整旨揭計畫

社工人員起薪自3萬7,765元調整為3萬8,898元（增加1,133

元），社工督導起薪自4萬4,239元調整為4萬5,566元（增加

1,327元）。

正本：各直轄市及各縣(市)政府、本部各單位(本部社會救助及社工司除外)、本部所屬機關
副本：行政院主計總處、行政院人事行政總處、司法院、內政部、原住民族委員會、法務部

抄本 檔　　號：
保存年限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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